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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條
修正草案總說明 

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係依

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授權訂定，自八十一年六月二十日

發布施行後，曾歷經二十一次修正。茲為配合上市櫃板塊間相互轉換或

改列機制之調整，並明確相關規範，以利公司遵循，爰修正本準則第五

條，明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三章規

定之第一上市公司申請改列為第四章規定之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或第

一上櫃公司申請轉第一上市、第一上市公司申請轉第一上櫃，而辦理現

金增資發行新股之申報生效期間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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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條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外國發行人募集與

發行有價證券，依規定檢

齊相關書件提出申報，除

依第五條之一規定適用申

報生效期間二十個營業日

外，於本會及本會指定之

機構收到申報書即日起屆

滿十二個營業日生效。但

外國發行人辦理下列第一

款至第六款案件，申報生

效期間為七個營業日；辦

理下列第七款案件，申報

生效期間為三個營業日： 

一、第一上市（櫃）公司

及興櫃公司募集與發

行海外普通公司債、

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或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 

二、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

外國發行人經證券交

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向本會申報其股

票第一上市或第一上

櫃契約後，辦理初次

上市、上櫃前公開銷

售之現金增資發行新

股。 

三、第一上市（櫃）公司

因申請轉板或改列而

辦理下列事項： 

(一)創新板第一上市公

司申請改列為上市

審查準則第三章規

第五條  外國發行人募集與

發行有價證券，依規定檢

齊相關書件提出申報，除

依第五條之一規定適用申

報生效期間二十個營業日

外，於本會及本會指定之

機構收到申報書即日起屆

滿十二個營業日生效。但

外國發行人辦理下列第一

款至第六款案件，申報生

效期間為七個營業日；辦

理下列第七款案件，申報

生效期間為三個營業日： 

一、第一上市（櫃）公司

及興櫃公司募集與發

行海外普通公司債、

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或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 

二、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

外國發行人經證券交

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向本會申報其股

票第一上市或第一上

櫃契約後，辦理初次

上市、上櫃前公開銷

售之現金增資發行新

股。 

三、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

申請改列為上市審查

準則第三章規定之第

一上市公司辦理現金

增資發行新股。 

四、外國發行人經證券交

現行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得

申請改列為臺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

審查準則第三章規定之第一

上市公司（以下簡稱一般板

第一上市公司）或申請轉第

一上櫃、一般板第一上市公

司與第一上櫃公司間得相互

轉板，配合開放一般板第一

上市公司得申請改列為創新

板第一上市公司，及第一上

櫃公司得申請轉創新板第一

上市，並明確相關規範，以

利公司遵循，爰修正第一項

第三款，將現行規定移列第

一目，並新增序文、第二目

及第三目，明定創新板第一

上市公司申請轉第一上櫃辦

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者、一

般板第一上市公司申請改列

為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辦理

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以達股權

分散標準者，及第一上櫃公

司申請轉第一上市或一般板

第一上市公司申請轉第一上

櫃，經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向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申報其股票第一上市

或第一上櫃契約後，辦理現

金增資發行新股以達股權分

散標準者，申報生效期間為

七個營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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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第一上市公司

或申請轉第一上櫃

辦理現金增資發行

新股者。 

(二)上市審查準則第三

章規定之第一上市

公司申請改列為創

新板第一上市公司

辦理現金增資發行

新股以符合股權分

散標準者。 

(三)第一上櫃公司申請

轉第一上市或上市

審查準則第三章規

定之第一上市公司

申請轉第一上櫃，

經證券交易所或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向

本會申報其股票第

一上市或第一上櫃

契約後，辦理現金

增資發行新股以符

合股權分散標準者

。 

四、外國發行人經證券交

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向本會申報其參

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

之上市或上櫃契約

後，辦理初次上市、

上櫃前公開銷售臺灣

存託憑證。 

五、第二上市（櫃）公司

以股東持有之已發行

股份於國內公開招募

股票或參與發行臺灣

存託憑證。 

六、興櫃公司辦理未對外

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向本會申報其參

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

之上市或上櫃契約

後，辦理初次上市、

上櫃前公開銷售臺灣

存託憑證。 

五、第二上市（櫃）公司

以股東持有之已發行

股份於國內公開招募

股票或參與發行臺灣

存託憑證。 

六、興櫃公司辦理未對外

公開發行之現金增資

發行新股。 

七、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

行國內普通公司債。 

    因申報書件不完備或

應記載事項不充分，或為

保護公益而有必要者，本

會得停止其申報發生效

力。 

    外國發行人所提出之

申報書件不完備、應記載

事項不充分之情事，於未

經本會通知停止其申報生

效前，自行完成補正者，

自本會及本會指定之機構

收到補正書件即日起屆滿

第一項規定之申報生效期

間生效。 

    外國發行人申報募集

與發行存託憑證或股票，

因變更發行價格，於申報

生效前檢齊修正後相關資

料，向本會及本會指定之

機構申報者，仍依第一項

規定之申報生效期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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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之現金增資

發行新股。 

七、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

行國內普通公司債。 

    因申報書件不完備或

應記載事項不充分，或為

保護公益而有必要者，本

會得停止其申報發生效

力。 

    外國發行人所提出之

申報書件不完備、應記載

事項不充分之情事，於未

經本會通知停止其申報生

效前，自行完成補正者，

自本會及本會指定之機構

收到補正書件即日起屆滿

第一項規定之申報生效期

間生效。 

    外國發行人申報募集

與發行存託憑證或股票，

因變更發行價格，於申報

生效前檢齊修正後相關資

料，向本會及本會指定之

機構申報者，仍依第一項

規定之申報生效期間生

效，不適用前項規定。 

    外國發行人於停止申

報生效送達日起，得就停

止申報生效之原因提出補

正，如未再經本會通知補

正或退回案件，自本會及

本會指定之機構收到補正

書件即日起屆滿第一項規

定之申報生效期間生效。 

    外國發行人經本會停

止其申報生效後，自停止

申報生效函送達即日起屆

滿十二個營業日，未依前

效，不適用前項規定。 

    外國發行人於停止申

報生效送達日起，得就停

止申報生效之原因提出補

正，如未再經本會通知補

正或退回案件，自本會及

本會指定之機構收到補正

書件即日起屆滿第一項規

定之申報生效期間生效。 

      外國發行人經本會停

止其申報生效後，自停止

申報生效函送達即日起屆

滿十二個營業日，未依前

項規定申請解除停止申報

生效，或雖提出解除申請

而仍有原停止申報生效之

原因者，本會得退回其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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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申請解除停止申報

生效，或雖提出解除申請

而仍有原停止申報生效之

原因者，本會得退回其案

件。 

 


